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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

1、 适用权利事项
对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，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，致使会计资料毁损、灭失等行为的处罚——《会计法》四十三条
承办机构：监督、会计
办理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，经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30日，延长情况需要告知当事人。
二、基本流程
（一）立案。
根据正式情况报告，会计科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进行立案申请，监督科及分管领导进行立案初审，立案审批经局办公会集体通过，并指定两人以上承办案件。
法律依据：应遵守有关时效的规定，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对于在两年以内未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，不予立案追究。 投诉、举报材料经过初步核查有违法嫌疑的,或者上级交办,转办的案件,直接立案查处。
2.调查取证。调查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并应出示证件。
3.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。行政机关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及法律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调查终结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如下决定: （1）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 （2）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（3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； （4）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，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。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，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。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，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。
4.听取当事人陈述与申辩。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采纳。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。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。
5.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和方式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交当事人。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送交当事人。当事人不在现场的，行政机关应在7日内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
三、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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